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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教育部印发《关于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对全国性竞赛活动进行规范，实行清单管理
制度。《办法》要求，不得转嫁活动成本，做到

“零收费”，且竞赛结果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
学的依据；从严控制、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
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
务教育阶段的竞赛活动。（9月25日《光明
日报》）

长期以来，全国性竞赛项目越来越多，
覆盖面也越来越广，不仅有全国高中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竞赛（并
称为“五大学科竞赛”），还有全国小学生英
语能力竞赛、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等等；不
仅有正规部门与机构举办的竞赛，还有培训
机构、山寨社团举办的竞赛。这些全国性竞

赛，不仅给中小学生带来过重的课外负担，
而且让家长不断掏钱报名，个别竞赛甚至成
为家长财力的纯粹比拼——交钱就能获奖。

过多过滥的全国性竞赛活动，还严重影
响中小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比如，义
务教育阶段禁止招生考试，那么就让竞赛活
动来为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变相的掐尖；一些
学生为了在一些重要的竞赛中胜出，甚至逃
离学校课堂，进培训班突击……

由此可见，严控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
竞赛活动，大有必要。只是，出台全国性竞
赛活动的管理办法容易，要将管理办法落实
到现实，则十分考验从上到下的执行力。据
报道，教育部针对全国性竞赛活动的管理和
准入工作早就有行动——1997年，当时的国
家教委就批准了学科类、科技类、思想教育

类、艺术类等17项全国中小学生竞赛活动
项目；1998年，全国中小学生21项竞赛活动
项目获批。二十年间，全国性竞赛活动不知
增加了多少？这一次，教育部要实行清单管
理制度，清单每年动态调整一次，期待能确
保全国性竞赛活动只减少不增多。

要确保全国性竞赛活动只少不多，功夫
要下在竞赛之外。比如，对“竞赛结果不作
为招生入学依据”必须动真格，不管是公办
中小学还是民办中小学在招生时，都不能要
求入学者提供竞赛证书、奖章，不能优待有
竞赛证书、奖章的中小学生。否则，入学者
及其家长可以举报。在高考招生对竞赛成
绩不再加分后，也要更进一步，要求高校自
主招生不能倚重竞赛成绩。这才是让全国
性竞赛活动降温的关键。当竞赛活动不再

有功利性需求，当竞赛成绩不再有升学“含
金量”，它们就会回归到最原始的功能与功
效——让学生增长见识、培养特长。

严控全国性竞赛还要斩断背后的利益
链，将“不得转嫁活动成本，做到‘零收费’”
切实落到实处。长期以来，许多针对中小学
生的竞赛基本等同于“利益赛”，主办方、承
办方要向学生收取成本费、工本费、活动费、
报名费、食宿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竞
赛成为少数机构、少数人牟取金钱的工具，
比赛结果未必是学生特长的真正体现，损害
教育公平。当全国性竞赛只能如教育部所
要求的那样，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为目，
做到“零收费”，一些机构哪里还会有热衷于
举办全国性竞赛的动力？没了利益驱动，竞
赛活动自然会降温。

对“竞赛结果不作为招生入学依据”必须动真格，不管是公办中小学还是民办中小
学在招生时，都不能要求入学者提供竞赛证书、奖章，不能优待有竞赛证书、奖章的中
小学生。否则，入学者及其家长可以举报。

严控全国性竞赛，功夫在竞赛外

□何勇海

有个关于红酒的段子——某年份
酒的产量总共才二三十万瓶，却似卖
了一两百万瓶。十倍于产量，是否九
成都是假酒？

当然，这笔账可以留给富商巨贾
们在高端宴会上去讨论。不过，踩雷
被坑的，不都是土豪，当商业欺诈大行
其道，违法成本又忽略不计，甚至成为
行业潜规则时，杀伤就无甚差别、不分
贵贱了——平民消费也未必能躲开雷
区。

喝不起名酒，年节总得应景表示
下吧，中秋月饼、螃蟹正当其时。节前
就有“销售商不知生产商”的网红月
饼；而阳澄湖的大闸蟹也没好多少
——“阳澄湖‘贴标蟹’：外地蟹价翻10
倍 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也造假”成了9
月25日媒体报道的热门标题。

不是首次曝光，七八年前就有“洗
澡蟹”的报道。不由不发九斤老太之
叹：至少那时还知把塘蟹、外地蟹搁湖
里泡一段儿时间，“镀金、贴牌”也显得
用心一点儿。现在则直接从农贸市场
趁黑拉走，或直播作假或扫码作伪，连

“泡澡过水”的工序都省了。
去年湖蟹1600吨左右，市值约3

亿，但“阳澄湖大闸蟹”的总营销额约
为300亿。近百倍于真实产量，比十倍
假酒还假。以前是三级跳，三两塘蟹
出水约6元，包装能到25元；现在赚得
更狠，出水约8元，农贸贩卖价9元，贴
牌后12元到25元，但包装后高达80多
元。

又是作假后价翻十倍，市场如此
混乱，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虹鳟变三
文鱼，水产行业协会的角色惹人争议，
现在“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也造假”，更
是自砸“阳澄湖”的招牌。既然一般蟹
农都分不出塘蟹和湖蟹的细微口感差
异，就如虹鳟也不比三文鱼差一样，为
何不能正大光明，自信售卖？好东西
带来好口碑，口碑成就品牌，优质蟹不
一定非贴“阳澄湖”。但笔者更好奇的
是，执法监管者何以多年装瞎，坐视不
理？

大闸蟹别成为
下一个“三文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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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般蟹农都分不出塘蟹和湖
蟹的细微口感差异，就如虹鳟也不比
三文鱼差一样，为何不能正大光明，自
信售卖？好东西带来好口碑，口碑成
就品牌，优质蟹不一定非贴“阳澄湖”。

记者从江苏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联
席会议办公室获悉，为预防审批改革出现
形式主义、强行要求企业群众选择“不见
面”方式办事的情况，这个部门近日发布
通知，严禁为追求较高的“不见面率”而将
上门办事的企业群众拒之门外。（9月25
日《中国青年报》）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跑”，再
到现在的“不见面”，折射了包括行政审批
在内的政府服务水平不断改进与提升的
进程。政府面对企业和群众的服务有了
这样的提升和改善，对于提高审批效
率、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减少审批中
设租寻租空间、改善营商环境等等，都大
有裨益。

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地方把精简办
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作为对部门和官员
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确实提高了政府职
能部门服务窗口改革的动力，极大地优化
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程序，提高了办事效
率。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企业和群
众所乐见的。然而在部分地方，也出现了

一种不好的倾向，那就是片面、过度地追
求“不见面率”，反而在客观上增加了企业
和群众办事的难度。

比如说，一些政府部门或服务窗口，
在办理企业或群众的审批、服务事项过程
中，强制要求申请人采用线上申请、邮政
寄送、终端机办理等等“不见面”的方式，
结果自己是省事了，“不见面率”也达标甚
至是超额了，但是却把企业和群众害苦
了。

一方面，有些企业或群众不具备“不
见面”办事的条件和能力，面对这样的要
求只能一筹莫展，反而提高了办事的各项
成本；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审批或服务
事项都适合采用“不见面”的方式来对
待。比如有些群众就是到有关部门盖个
章即可，那么如果按照“不见面”的办事制
度，则要先注册、登陆、填一大堆信息，最
后才能办成事，这显然远远比不上企业或
群众到服务窗口去，工作人员手起手落，
盖章即可。

我们不反对“不见面”审批或服务，因

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效率更高、成本更
低，同时也符合潮流与趋势的政府服
务改进方向。但是什么东西都不能
一刀切，不能搞形式主义而脱离了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根本上来说，企
业和群众在办理审批和其他服务事
项 的 时 候 ，到 底 是 选 择“ 见 面 ”还 是

“不见面”，选择的权利应该在企业或群众
手里，而相关政府部门应提供多样的选
项。即便鼓励企业和群众采用“不见面”
的方式接受服务，也应该是为企业和群众
创造条件，提供清晰易懂的办事指南、简
单易学的办理方式、有问必答的咨询服
务、有迹可循的办事进程，让他们主动、自
愿地接受“不见面”服务，而不是强制要求

“不见面”。
当然了，从上级考核的角度，还要避

免一些部门、单位，为片面追求“不见面审
批”事项数量，进行虚假标注，结果就是企
业和群众仍旧是“见面”办事，但是在相关
部门或单位那里，却成了“不见面”的政
绩。

谨防服务部门的“不见面率”走样变形

□□苑广阔苑广阔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和群众在办理审批和其他服务事项
的时候，到底是选择“见面”还是“不见面”，选择的权利应该在
企业或群众手里。

9月22日，宝鸡金河尚居小区4岁男
童辰辰（化名）走失的消息传遍朋友圈。
但令人惋惜的是，在辰辰走失一天后，警
方在该小区一处地下室的蓄水池发现他
的遗体。23日，宝鸡金台警方通报称，此
事认定为一起意外溺水事件。（9月25日
《华商报》)

男童溺亡小区蓄水池，确实让人痛心
和惋惜。虽然有家长监护缺位的责任，但
该小区物业管理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试想，如果小区物业事先对本小区
内重点潜在安全隐患的部位或设施进行
有效监管，防患于未然，就可避免这种不
该发生的悲剧。

时下，城市街道、小区、绿化带等看似
平平安安的地方，却往往暗藏风险与杀
机，让人们特别是儿童防不胜防，导致悲
剧不断上演。比如，8岁男孩丧命于摇椅

秋千；10岁女童落入小区景观池而触电身
亡；小区健身器械“咬”住2岁幼儿童的手
指；至于儿童坠入盖子松动的井中溺死事
件，早就让人惨不忍睹了。公共设施成了
城市（小区）的“美丽的陷阱”，除了设施管
理者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以外，还有城
市相关管理部门监管失职、小区物业监管
缺位等原因。因而，督促相关管理者开展
拉网式的检查、评估、整改，清除“公物陷
阱”，才能防患于未然。

设置公共设施，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
需要，也是人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在呼唤
对公共设施要文明“呵护”以外，还应该呼
唤对公共设施进行安全管理，别让其成为

“公物陷阱”——毕竟，现实生活中真的还
存在着“喷泉池陷阱”、“马路陷阱”、“电梯
陷阱”、“盲道陷阱”等等威胁。这些威胁
在刺痛人们敏感神经的同时，更当提醒公

共事务管理者必须及时提高公共设施的
安全监管级别，清除“公物陷阱”，避免悲
剧重演。

事实上，地方政府部门作为公共设施
的提供者和监管者，应该是其第一责任
人。那么如何加强对公共设施的安全监
管，清除“公物陷阱”呢？笔者认为，首先
要从源头抓起，把好入口关。设置公共设
施必须保证质量过关、安装过关，管理到
人。其次，要强化日常监管，杜绝安全隐
患。管理单位如小区物业等要加强对公
共设施的检查和维护，同时加强教育宣
传，提高市民的自身保护意识，特别是要
提高家长监护好孩子的意识。另外，要对
保护和使用公共设施进行普法式的宣传，
提高公民对使用公共设施的安全意识，并
落实相关的联防联治措施，确保公民的生
命与财产安全。

别让“公物陷阱”再吞噬生命

□□吕也玫吕也玫公共设施成了城市（小区）的“美丽的陷阱”，除了设施管理
者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以外，还有城市相关管理部门监管失
职、小区物业监管缺位等原因。

□□李晓亮李晓亮


